
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澳门保送生

招生简章

一、学校概况

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是由珠海市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

普通高等专科（高职）院校，2004 年 4 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核

准成立，并报教育部备案，是由原珠海教育学院、珠海广播电视

大学、原珠海市工业技工学校、原珠海市财贸学校合并组建而成。

珠海教育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1970年3月的珠海师范学校，1983

年 7 月升格为专科层次院校。学校举办高等教育已逾 30 年，积

累了丰富的职业教育办学经验。

学校现占地面积约 361400 平方米，基础设施完善，建有设

施先进的各类实验实训室、功能室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价值

6647 余万；图书资料约 38 万册。开设专业 32 个。学校现有专

任教师 346 人，其中高级职称教师数量超过 120 人，博士 23 名。

学校进一步加强与美国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新加坡、澳大

利亚、韩国、台湾等职教先进国家与地区的交流合作，深化职教

先进理念和方法。

二、保送条件

1.持有效澳门居民身份证及“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”;

2.品学兼优；3.由校方推荐。

三、录取办法

面试，参考学生平时的学习成绩及综合表现，择优录取。

四、招生计划和专业

招生计划 20 人



五、转专业办法

考生录取我校就读后，若转专业，须按照学校制定的《珠海

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限制 修读年限 学费（元/年）

1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理科 3 6410

2 电气自动化技术 理科 3 6410

3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理科 3 6410

4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理科 3 6410

5 游艇设计与制造 文科、理科 3 6410

6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理科 3 6410

7 船舶机械工程技术 理科 3 6410

8 数控技术 理科 3 6410

9 学前教育 文科、理科 3 5250

10 新闻采编与制作 文科、理科 3 10000

11 社会工作 文科、理科 3 5250

12 物流管理 文科、理科 3 5250

13 市场营销 文科、理科 3 5250

14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文科、理科 3 5250

15 会计 文科、理科 3 5250

16 港口与航运管理 文科、理科 3 6410

17 旅游管理 文科、理科 3 5250

18 空中乘务 文科、理科 3 6410

19 酒店管理 文科、理科 3 5250

20 会展策划与管理 文科、理科 3 5250

21 数字展示技术 文科、理科 3 5250

22 产品艺术设计 文科、理科 3 10000



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》的规定程序办理。

六、学费标准

1.收费标准与内地学生一致;2.视不同录取专业;3.住宿费

1200 元（装有空调）。

七、学历证书

按国家管理规定，在校期间按规定年限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

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,符合毕（结）业条件者,颁发专科学历证书。

八、招生工作联系方式

咨询电话：0756-7253066；0756-7253616

传真：0756-7253616

电子邮箱：zhcptzsb@163.com

学校网址：http://www.zhcpt.edu.cn

监督电话：0756-7253315

电子邮箱：zhcptzsb@163.com

http://www.zhcpt.edu.cn/
mailto:zhcpt315@163.com

